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８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厅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

件或传真发出。 公司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１０

人，董事长杨镇欣先生委托副董事长杨

镇凯先生代为投票表决，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１１

票。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杨镇凯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明确前次

＜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为香

港子公司购置办公场所的议案

＞

的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为香港子

公司购置办公场所的议案》。（《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为香港子公司购置办公场所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关于三届董

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超募

资金使用事项的核查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有关部门管理规定，公司确定上述议案的实施主体为香港子公司，实施方式以公司使用超额募

集资金人民币

５４００

万元向香港子公司进行增资，再由香港子公司将该笔资金专门用于购置办公场所。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８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厅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 会议地点：广东省普宁市流沙西街道河滨路

１

号金叶大厦

１３

楼会议室

三、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六、 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明确前次

＜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为香港子公司购置办公场所的议案

＞

的实施主体和实施

方式的议案》

七、 会议出席人员：

（一）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特约嘉宾。

八、 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东省普宁市占陇加工区振如大厦五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方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

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

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九、 其他事宜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６６３－２３４８０５６

；传真：

０６６３－２３４８０５５

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３２１

４

、联系人：杨广城

特此通知。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的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

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明确前次
＜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为香港子公司购置办
公场所的议案

＞

的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27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介良先生

3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30

4

、 会议召开地点：常州开元太湖湾度假村

VIP(8)

会议室

5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7

人，代表公司股份

138,538,98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20,000

万股的

69.27%

。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董事会报告。

2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

文中的监事会报告。

3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4

、审议并通过《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5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

2010

年度拟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股利

2000

万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

份

2.5

股。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6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7

、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8

、审议并通过《关于进行两项二期扩能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9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8,538,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大会上，独立董事陈慧湘先生、陆刚先生进行述职，同时独立董事潘飞先生委托陆刚先生代

为述职；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报告对

201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等履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

文详见

2011

年

4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28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旷

达

"

）。

2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议案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广州旷达基本情况

广州旷达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22

日，主营业务为汽车座椅面料及其他汽车内饰面料的生产与销售，

住所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鹏大道

44

号，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1,500

万元，目前

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三、项目基本情况

广州旷达对其区域内的市场进行了调研分析，提出复合设备的投资计划和真皮裁剪与热合设备投

资计划，因此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000

万元对广州旷达增资扩股，新增投资用于广州旷达固定资产

的购置，其差额部分资金及相关流动资金以企业的自身积累投入。

四、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两项设备购置计划总投资

1250

万元，其中复合设备投资约

500

万元，真皮裁剪与热合设备约

750

万

元。 达产年实现销售

1.16

亿元，实现净利

970

万左右。 项目建设期

6

个月，静态投资回收期

1.9

年左右。

五、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子公司用于购置设备，有利于扩大广州旷达的销售实力，加强其对客

户的市场开拓力度，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这对公司生产能力、盈利能力将起到积极

的影响。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1,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用于购置面料复合设备及真皮裁切

-

真皮热合生产

线，投资方向已经过调研分析，投资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监事会发表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1,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用于购置面料复合设备及真皮裁切

-

真皮热合

生产线，投资方向已经过调研分析，是为加强广州旷达对客户的市场开拓力度，增加其客户源，将整体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投资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保荐机构意见

通过核查，我公司认为：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广州旷达用于购置海绵复合机及

"

真皮裁切

-

热熔膜

复合

-

海绵裁切

-

真皮热合生产线

"

建设，有利于增强广州旷达复合生产能力及为客户提供皮革产品服

务，能更好地满足相关客户的需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综上，我公司认为，江苏旷达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子公司增资是必要的、合规的。

九、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5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29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超募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10]1613

号）核准，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10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00,500

万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等与发行上市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5,495.28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5,

004.72

万元，较原

26,317.6

万元的募集资金计划超额募集

68,687.22

万元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10JNA4017"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截止到

2011

年

4

月

30

日，公司超募资金累计使用

59,990.22

元，具体用途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

告。

一、拟变更的超额募集资金原使用用途

2010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决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

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 拟使用超募资金

840

万元及自有资金

360

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旷达汽车

织物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由长春旷达以增资资金在成都设立分公司。 有关情况已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现

该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长春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取得了由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设立成都分公司事项存在管理层级和成本增加等诸因素，

故拟计划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分公司事项没有实施，资金尚未投入使用。

二、超额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概况

为提高该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该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不再由长春

旷达设立成都分公司，其中涉及的超额募集资金额度为

840

万元。 改由公司设立成都子公司，资金由公

司自有资金解决。 上述情况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成

都子公司的议案》，并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变更后超额募集资金投向

为进一步扩大长春旷达的经营规模，促进其持续稳定发展，公司拟使用变更后该部分超募资金元

840

万元为对长春旷达的增资扩股，为长春旷达拓展业务使用，补充长春旷达流动资金，以满足生产经

营需求。

四、超额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使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超募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决策情况

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本次超募资金用途变更后使用此超募

资金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超募资金变更用途符合规定。

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监事会意见

1

、本次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是适应市场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于促进公司

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次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向未发现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2

、本次变更超募资金用途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3

、同意公司《关于变更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

八、保荐机构意见

通过核查，我公司认为：

江苏旷达出于方案实施可行性、便利性以及减少管理层级和管理成本的考虑，将成都营运机构由子

公司的分公司变更为子公司，有一定的合理性。 长春旷达目前的业务规模较大，客观上也有增资和补充

营运资金的需求。 同时本次超募资金变更涉及金额较小。鉴于此，我们对上述超募资金最终投向部分变

更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30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常州开元太湖湾度假村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实到

9

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沈介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00

万元增资广州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用于购置面料

复合设备及真皮裁切

-

真皮热合生产线。

保荐机构意见：我公司认为，江苏旷达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子公司增资是必要的、合规的。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8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关于变更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变更超募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意见：长春旷达目前的业务规模较大，客观上也有增资和补充营运资金的需求。 同时本次

超募资金变更涉及金额较小。 鉴于此，我们对上述超募资金最终投向部分变更无异议。

《公司关于变更超募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9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31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常州开元太湖湾度假村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 。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艾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

000

万元增资广州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用于购置面料复合设备及真皮裁切

-

真皮热合生产线。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变更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是适应市场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

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未发现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超募资金用途的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之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

*ST

中达 编号：临

2011-011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

午

10

时在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

589

号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实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227,648,35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4.43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童爱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江苏金禾律师

事务所律师杨小龙、王剑文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亏损资产组减值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关于公司商标减值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关于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票数

227,648,354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数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此项议案获得通过。

经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杨小龙律师、王剑文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有效，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

*ST

中达 编号：临

2011-012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传真方式通

知，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公司

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童爱平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转让无锡普润典当有限公司股份的议

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认购无锡普润典当有限公司

1000

万股股份的议案》。 由于公司目前存在较大数额的银团贷

款，资金面较为紧张，且该项投资收益一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了缓解流动资金不足的压力，经过友好

协商，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享有无锡普润典当有限公司

2010

年

利润分配后，拟将其持有的无锡普润典当有限公司

1000

万股股份转让给第三方江苏省信用再担保有限

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同时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５

元），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

企业，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７８

陈黎明
２ ０８＊＊＊＊＊２３５

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８＊＊＊＊＊２８１

长沙先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１３１

夏正奇
５ ０１＊＊＊＊＊＊１０５

向奇志
６ ００＊＊＊＊＊０４９

邓碧海
７ ０１＊＊＊＊＊９４５

舒跃
８ ００＊＊＊＊＊１３３

李宁
９ ０１＊＊＊＊＊０１８

邹德胜
１０ ００＊＊＊＊＊５６７

舒国军
１１ ００＊＊＊＊＊７７１

邓朝晖
１２ ０１＊＊＊＊＊７５１

向来清
１３ ０１＊＊＊＊＊８９６

杨巧霞
１４ ０１＊＊＊＊＊３９１

邓国芝
１５ ０１＊＊＊＊＊９６８

朱良秀
１６ ０１＊＊＊＊＊２３２

殷新民
１７ ０１＊＊＊＊＊７６９

常凯华
１８ ００＊＊＊＊＊１７８

凌初香
１９ ０１＊＊＊＊＊５８１

李颂国
２０ ００＊＊＊＊＊６９６

李寿喜
２１ ０１＊＊＊＊＊４５４

李国军
２２ ０１＊＊＊＊＊０３９

何川
２３ ００＊＊＊＊＊６９５

李湘君
２４ ０１＊＊＊＊＊９４８

贺志刚
２５ ０１＊＊＊＊＊５７６

刘大华
２６ ０１＊＊＊＊＊６０７

陈岳
２７ ０１＊＊＊＊＊３９０

姚永祥
２８ ０１＊＊＊＊＊８９０

舒珍桂
２９ ０１＊＊＊＊＊６１６

张良富
３０ ００＊＊＊＊＊５２６

徐君
３１ ０１＊＊＊＊＊６３５

吴姗珊
３２ ０１＊＊＊＊＊０４６

姚培文
３３ ０１＊＊＊＊＊９２１

邱伯云
３４ ０１＊＊＊＊＊７６０

舒军
３５ ００＊＊＊＊＊０１４

李芬芳
３６ ０１＊＊＊＊＊４８６

陶金娥
３７ ０１＊＊＊＊＊４２６

刘小凤
３８ ０１＊＊＊＊＊４２９

李杰
３９ ０１＊＊＊＊＊７５０

曾岗
４０ ０１＊＊＊＊＊８３２

石建军
４１ ０１＊＊＊＊＊４３５

周宗文
４２ ００＊＊＊＊＊８７５

黄艳红
４３ ０１＊＊＊＊＊１６１

杨和武
４４ ０１＊＊＊＊＊７７６

黄琼
４５ ０１＊＊＊＊＊７３６

丁丽华
４６ ００＊＊＊＊＊４９９

熊姣娥
４７ ００＊＊＊＊＊１６９

石玉琳
４８ ０１＊＊＊＊＊１６７

张凤姣
４９ ０１＊＊＊＊＊６４１

耿军霞
５０ ０１＊＊＊＊＊５２８

陈希
５１ ０１＊＊＊＊＊３７０

胡燕
５２ ０１＊＊＊＊＊６９４

骆椒
５３ ００＊＊＊＊＊６９８

廖俐
５４ ０１＊＊＊＊＊８９５

胡小虎
５５ ０１＊＊＊＊＊６８６

曹明
５６ ０１＊＊＊＊＊９７０

罗利平
５７ ０１＊＊＊＊＊１１４

郑天明
５８ ０１＊＊＊＊＊５４４

王中华
５９ ０１＊＊＊＊＊０３８

严芳
６０ ０１＊＊＊＊＊０６６

姚斌
６１ ０１＊＊＊＊＊４８０

米贤敏
６２ ００＊＊＊＊＊５４２

冯琼
６３ ００＊＊＊＊＊２７５

谭香彩
６４ ０１＊＊＊＊＊２１５

马赓
６５ ０１＊＊＊＊＊４００

向思华
６６ ０１＊＊＊＊＊０６８

谢健
６７ ０１＊＊＊＊＊８５３

田孟军
６８ ０１＊＊＊＊＊３７６

杨琛琛
６９ ０１＊＊＊＊＊５６８

廖元球
７０ ０１＊＊＊＊＊４０５

武娟连
７１ ０１＊＊＊＊＊０９９

任群峰
７２ ０１＊＊＊＊＊７００

周芳
７３ ０１＊＊＊＊＊４６４

鲍礼钰
７４ ０１＊＊＊＊＊５８５

张韶英
７５ ０１＊＊＊＊＊２３６

刘丽华
７６ ０１＊＊＊＊＊４０８

李娟
７７ ０１＊＊＊＊＊０４５

凌健
７８ ００＊＊＊＊＊２２９

鄢庆
７９ ０１＊＊＊＊＊７０１

严立健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条件流
通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７７％ 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７７％

高管锁定股
３３

，

２３５

，

４００ ３２．３３％ １９

，

９４１

，

２４０ ５３

，

１７６

，

６４０ ３２．３３％

二
、

无限条件流
通股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２３％ １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２３％

三
、

总股本
１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４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３

栋

咨询联系人：严芳，熊浩龙

咨询电话：

０７４５－２８２８５３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４５－２８２８５３２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简称：大北农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股利（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２５４

邵根伙
２ ０１＊＊＊＊＊８３３

邱玉文
３ ０１＊＊＊＊＊４４４

甄国振
４ ０１＊＊＊＊＊１４８

赵雁青
５ ０１＊＊＊＊＊６９２

徐根深
６ ００＊＊＊＊＊０４９

李绍明
７ ０１＊＊＊＊＊０９４

吴文
８ ０１＊＊＊＊＊１３１

薛素文
９ ０１＊＊＊＊＊７０８

徐新寅
１０ ０１＊＊＊＊＊２９２

谈松林
１１ ０１＊＊＊＊＊２２８

张国平
１２ ０１＊＊＊＊＊０１６

宋维平
１３ ０１＊＊＊＊＊９４７

陈忠恒
１４ ０１＊＊＊＊＊８５４

李树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陈忠恒、林孙雄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２８５６４５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２８５６４３１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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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签署的《招商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 及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补充协议》，自

2011

年

5

月

18

日起民生银行代理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217019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信息请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民生银行网点

民生银行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账户开户、认购等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民生银行的相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mfchina.com

2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400-887-9555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www.cmbc.com.cn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三、风险提示：

1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民生银行基金业务

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

投证券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中信建投证券将代理本公司旗下鹏华新兴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06009

）的销售业务。

自

2011

年

5

月

18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设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华

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近

20

个省份

80

多个大中城市的

122

家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

账户开户和交易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公司网址：

www.csc108.com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755-82353668

，

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